民办学校（校外培训）延续许可公示（2021第1号）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举办者申请、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查，认定以下校外培训机构符合民办学校延续的法定条件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，予以换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。现予以公示，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。
监督电话：0537—7281890
	序号
	学校名称
	地址
	举办者
	批准文号
	办学许可证编号
	有效期限
	性质

	1
	汶上县懿心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
	汶上县康驿
镇康中村
	卜亚茹
	 【2021】汶审服社许决（民教）字第24号
	137083070001199
	2019年12月27日-2023年12月26日
	营利性

	2
	汶上县金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开发区培训点
	汶上县鸿福路路东路林卫生室南路8号
	梁延华
	 【2021】汶审服社许决（民教）字第25号
	137083070001069
	2019年12月24日-2023年12月23日
	营利性

	3
	汶上县韵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
	汶上县义桥镇教办对面
	江海超
	【2021】汶审服社许决（民教）字第27号
	137083070001579
	2020年1月10日-2024年1月9日
	营利性

	4
	汶上县韬然艺术教育培训学校
	汶上县郭楼镇迅达路20号
	王然然
	【2021】汶审服社许决（民教）字第28号
	137083070000109
	2019年11月11日-2023
年11月10日
	营利性



汶上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2021年4月30日
